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神是「燈」，信徒是神的兒女，也應發光，就是要有好行為，能使世人看見。

一、前言

在日常生活中，「燈」是不可或缺的用具。當黑夜來臨時，如果出外行路或駕

車沒有「路燈」與「車燈」，會導致迷路，無法到達目的地。在繁忙的十字路口，

「交通信號燈」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，可以避免車禍發生。在室內如果沒有「電

燈」，伸手不見五指，如同瞎子一般，不但無法看電視，也無法上網搜尋資料。

《聖經》中是否也有「燈」的記載？「燈」如何照亮聖所與家庭？「燈」有哪

些象徵性的意涵？為何神要使「大衛的燈光」永不熄滅？以下擬根據《聖經》來探

討這些問題。

二、實際使用的燈

古代沒有電燈，是用燃油的燈，可作照明之用。燈是用陶土作一小碗的容器，

將橄欖油倒在碗上（太二五3，「油」希臘文是指橄欖油），用亞麻作燈芯（賽

四二3，「燈火」希伯來文是指亞麻），可以點燃發出光來。在家中點燈，可以照

亮家人（伯十八6）。出外要拿燈籠（約十八3）或火把（士七20），能照亮黑暗

的道路。

在會幕的聖所中有金燈臺，其上有七個燈盞。祭司要點這燈，使燈光對照（出

二五31-39）。要把清橄欖油拿來倒在燈盞中，使燈常常點著。在會幕的聖所中，

祭司從晚上到早晨，要在神面前經理這燈（出二七20-21）。「經理」的意思是擺

設、安排、預備，也就是祭司早晚要修剪燈芯，或添加油，使會幕的燈能常常點

著，終夜不滅。

在一般的家庭中，晚上也要點燈。例如：賢德的婦人要修剪燈芯，或添加油，使

家中的燈終夜不滅（箴三一18）。又如：當以利沙先知走到書念，有一個大戶人家

的婦人強留他吃飯。並且為他在牆上蓋一間小樓，在其中安放床榻、桌子、椅子、

聖經中的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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燈臺，使他可以住在其間（王下四8-11）。

「燈臺」加油點燃，可供夜間照明之用。

三、象徵性的燈

「燈」能發出光來，照亮在黑暗中行走

的人，使人不致跌倒，「燈」成為引導的象

徵。神就是亮光（詩二七1），所以《聖經》

用燈來形容神、神的話語與救恩。例如：耶

和華啊，祢是我的燈；耶和華必照明我的黑

暗（撒下二二29）。又如：神的話是我腳前

的燈，是我路上的光（詩一一九105）；誡命

是燈，法則是光，你行走，它必引導你（箴

六20-23）。再如：我因錫安必不靜默，為

耶路撒冷必不息聲，直到祂的公義如光輝發

出，祂的救恩如明燈發亮（賽六二1）。

耶穌是神的兒子，祂是彌賽亞，是世界

的光。跟從祂的，就不在黑暗裡走，必要得

著生命的光（約八12）。「光」的希臘文意

思是光、燈、火把、燈籠，所以彌賽亞也是

明燈（詩一三二17）。

神所設立的君王與先知也是燈，要引導

百姓走在正路上。例如：大衛王是以色列

的燈，王死了，以色列的燈熄滅（撒下二一

17），但大衛的後裔卻永遠作王，燈永不熄

滅（王上十一36）。又如：神的先知施洗約

翰，他要為光作見證，那光就是耶穌基督。

而施洗約翰也是點著的明燈，要指引世人來

歸向耶穌基督（約五35）。再如：教會是耶

穌的身體，所以教會要為主發光，教會是燈

臺（啟一20）。燈臺要有油方能發光，而油

就是指聖靈的能力（亞四1-6）。

神是「燈」，信徒是神的兒女，也應發

光，就是要有好行為，能使世人看見。例

如：基督徒是世上的光。人點燈，是放在燈

臺上，就照亮一家的人。我們的光也當這樣

照在人前，叫他們看見我們的好行為，便將

榮耀歸給神（太五14-16）。又如：使你們

無可指摘，誠實無偽，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

作神無瑕疵的兒女。你們顯在這世代中，好

像明光照耀（腓二15）。

「燈」可以點燃或熄滅，如人的生命一

樣，也比喻作生命。例如：燈熄滅代表神的

咒詛（伯二一17；箴二十20），燈長存代表

神的賜福（王上十一36）。

四、大衛的燈光

「大衛的燈光」也是象徵性的燈。在

《舊約聖經》中，四次記載「大衛的燈

光」。「燈光」指大衛的後裔，王位的繼承

人。「長有燈光」指大衛的後裔不斷為王。

其中論及三件事，茲說明如下。

(一)四次記載「大衛的燈光」

第一次是記載在《列王紀上》第十一章

36節。因為所羅門行神眼中看為惡的事，去

拜偶像，神就將以色列的十個支派賜給耶羅

波安。但因大衛王的緣故，還留一個支派給

所羅門的兒子，使大衛在神所選擇立祂名的

耶路撒冷城裡，在神面前長有「燈光」（王

上十一9-36）。

第二次是記載在《列王紀上》第十五章

4節。大衛的後裔亞比央行神眼中看為惡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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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，他的心不像他祖大衛的心，誠誠實實地

順服神。然而神因大衛的緣故，仍使他在耶

路撒冷有「燈光」，叫他兒子接續他作王，

堅立耶路撒冷（王上十五3-4）。

第三次與第四次是記載在《列王紀下》

第八章19節，與《歷代志下》第二十一章7

節，都是敘述猶大王約蘭的事蹟。約蘭在耶

路撒冷作王八年，他行以色列諸王所行的，

與亞哈家一樣；因為他娶了亞哈的女兒為

妻，行神眼中看為惡的事。神卻因祂僕人大

衛的緣故，仍不肯滅絕猶大，照祂所應許大

衛的話，永遠賜「燈光」與他的子孫（王下

八16-19）。亞哈家使百姓拜偶像，神就咒

詛他們說：凡屬你的男丁，都從以色列中剪

除。狗在耶斯列的外郭必吃耶洗別的肉。凡

屬亞哈的人，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，死在田

野的必被空中的鳥吃（王上二一21-24）。

屍體被狗或鳥吃掉，無法安葬在墳墓裡，這

是極大的羞辱和懲罰。約蘭所行的與亞哈一

樣，原本應與亞哈用相同的標準受罰，但神

卻因大衛的緣故，永遠賜燈光與他的子孫。

(二)神與大衛立約

大衛蒙神不斷地賜福，這是神對大衛的

應許，因為神與大衛立約，一般稱為「大衛

之約」。神是信實的，祂會遵守所立的約。

神對大衛說：你壽數滿足、與你列祖同睡的

時候，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；我也必

堅定他的國，直到永遠。我要作他的父，他

要作我的子；他若犯了罪，我必用人的杖責

打他，用人的鞭責罰他。但我的慈愛仍不離

開他，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。

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。你的

國位也必堅定，直到永遠（撒下七12-16）。

經云：「愛我、守我誡命的，我必向他

們發慈愛，直到千代」（出二十6）。所以

「因你父親大衛的緣故」，神不在所羅門

活著的日子奪回其國，等到他死後再將國奪

回，而且還留一支派給所羅門的兒子（王上

十一11-13）。神與大衛立約，祂不但保護

其子孫，也拯救全城的人。例如：猶大王希

西家登基。亞述王率領大軍往耶路撒冷，到

希西家王那裡去。希西家王聽見，就撕裂衣

服，披上麻布，進了神的殿；當夜，神的使

者出去，在亞述營中殺了十八萬五千人。這

是神「為我僕人大衛的緣故」，必保護拯救

這城（王下十九34-35）。

(三)大衛蒙神賜福的原因

神與大衛立約，因大衛的緣故，使他的

子孫接續他作王，堅立耶路撒冷。因為大衛

除了赫人烏利亞那件事，都是行神眼中看為

正的事，一生沒有違背神一切所吩咐的（王

上十五4-5）。大衛一生遵行神的旨意，使

他在神的面前長有燈光，不但保護其子孫，

也拯救全城的人。

同樣的，神也與亞伯拉罕立約，一般稱

為「亞伯拉罕之約」。使他作多國的父，後

裔極其繁多；國度從他而立，君王從他而

出。而且要將迦南全地，賜給他和他的後裔

永遠為業。神要與他並他世世代代的後裔堅

立祂的約，作永遠的約，神要作他和他後裔

的神（創十七4-8）。神是信實的，祂會堅守

所立的約。例如：以色列人在埃及作苦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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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歎息哀求，他們的哀聲達於神。神就「記

念祂與亞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所立的約」，

差遣摩西帶領百姓出埃及（出二23-25）。

又如：當百姓拜牛犢，神想將他們滅絕。摩

西便懇求神說：求祢「記念祢的僕人亞伯

拉罕、以撒、以色列」。祢曾指著自己起誓

說：我必使你們的後裔像天上的星那樣多，

並且我所應許的這全地，必給你們的後裔，

他們要永遠承受為業。於是神後悔，不把所

說的禍降與祂的百姓（出三二13-14）。

(四)「大衛的燈光」永不熄滅

當主前586年耶路撒冷淪陷，大衛王朝結

束（耶二二24-30），「大衛之約」是否已經

明顯失效？因為神曾應許大衛說：我必使你

的後裔接續你的位，我必堅定你的國位，直

到永遠（撒下七12-13）；而且「大衛之約」

是鹽約，不能廢除（代下十三5）。

事實上，神是信實的，「大衛之約」是

永遠有效的。「大衛王朝」除了指「屬世

的國度」，也指「屬靈的國度」。《聖經》

強調神必興起一位君王，祂必實現神所定的

公義統治，祂要統治世上的萬邦萬國，就是

耶穌基督。祂是彌賽亞，是大衛的後裔（太

一1），祂「屬靈的國度」要直到永遠（詩

十八49-50）。

(五)對信徒的教訓

我們常想把最好的留給兒女，我們給兒

女錢財、房屋、學問，事實上，這些東西都

無法成為他們的倚靠。而且有一天我們會死

亡，無法繼續看顧兒女。例如：約瑟當上宰

相，使全家住在歌珊地。後來約瑟死了，有

不認識約瑟的王起來，就苦待以色列人（出

一8-11）。所以高官無法保護子孫，有時他

連自己都保不了。

保護子孫最好的方法，就是讓神成為他

們的倚靠。所以我們要效法大衛，一生遵

行神的旨意。當我們成為義人，神會使義人

的後裔蒙福，在世上從未見過義人被棄，也

未見過他的後裔討飯。因為，神喜愛公平，

不撇棄祂的聖民；他們永蒙保佑，但惡人的

後裔必被剪除。義人必承受地土，永居其上

（詩三七25-29）。

五、結語

當神與我們同在，我們就能在神的面前

長有燈光。我們要效法大衛，一生遵行神

的旨意，也要教導兒女成為世上的光，能

夠有好行為，使神的名得著榮耀（太五14-

16）。這樣行就能成為蒙福之人。因為敬畏

神，甚喜愛祂命令的，這人便為有福！他的

後裔在世必強盛；正直人的後代必要蒙福。

他家中有貨物，有錢財；他的公義存到永

遠。正直人在黑暗中，有光向他發現；他有

恩惠，有憐憫，有公義（詩一一二1-4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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